
- 1 -

北京市机动车驾驶培训学时管理规则

为深入贯彻落实机动车驾驶培训有关法规规范，进一步规范

驾驶培训经营活动，提升培训质量和服务水平，维护培训市场秩

序，保护驾驶培训各方合法权益，在前期试行基础上，结合我市

实际，制定本规则。

一、制定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》(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

令第 666 号）、《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管理规定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

交通运输部令〔2016〕第 51 号）、《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公安部交

通运输部关于推进机动车驾驶人培训考试制度改革意见的通知》

（国办发〔2015〕]88 号）、交通运输部公安部关于印发机动车

驾驶培训教学与考试大纲的通知（交运发〔2022〕36 号）、交通

运输部关于公布《机动车驾驶员计时培训系统平台技术规范》等

两项技术规范的公告（交通运输部公告 2016 年第 17 号）。

二、适用范围及审核流程

（一）适用范围：已取得机动车驾驶培训经营许可证件或已

备案从事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经营业务的（简称许可或备案）的驾

培机构已安装并使用车载计时终端的 C1、C2、C5、C6 车型教练

车开展基础和场地驾驶（简称科目二）、道路驾驶（简称科目三）

培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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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路交通安全法律、法规和相关知识（简称科目一），安全

文明驾驶常识（简称科目四）的培训按照课堂教学或远程网络教

学等方式完成计时。

其他车型的学时管理规则另行制定。

（二）审核流程：驾培机构通过“驾驶人计时培训管理系统”

（简称计时系统）上传学员培训记录及学时数据至“北京市驾驶

培训监管服务平台”（简称监管平台），各交通局、各运输管理分

局等部门（简称各区管理部门）对学员培训记录、分钟学时数据

等进行审核，符合本规则规定的计为有效学时。

三、规则要求

（一）数据要求

已许可或备案的驾培机构，其教练员、教练车数据信息在“北

京交通智能政务网上办事平台”（简称许可系统）完成备案登记，

且状态为“在岗”或“运营”。

（二）学时安排及教学要求

1.学时及培训里程，按照《机动车驾驶培训教学大纲》规定

执行。

2.教学要求

（1）模拟器数量：科目二、科目三实际训练使用的模拟器

数量不得超出许可或备案数量。

（2）训练科目：教练车应明确其训练科目，培训使用时需

与该学员当前训练科目保持一致。驾培机构变更教练车训练科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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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，经计时系统提交监管平台登记。

用于科目三训练的，有机动车商业保险的教练车，由驾培机

构经计时系统提交保险单至监管平台。

（3）训练区域：驾培机构应设定电子围栏教学区域，报所

在区管理部门审核，学员培训应在经审核划定的电子围栏范围内

进行。

（4）车载摄像设备:教练车应当安装车载摄像设备，拍摄范

围应覆盖前后排座椅，并可以拍摄到学员及教练员正面照片。学

员签到签退时各拍摄 1 张照片，训练过程中每 15 分钟拍摄 1 张

照片，照片上传监管平台。

（5）签到：同一训练时段，教练员、学员应当在同一部教

练车进行签到。

（三）分钟学时判定规则

以下情形分钟学时判定为无效：

1. 实车培训过程中连续 10 分钟车辆速度为零，自第 10 分钟

起至车辆速度不为零的时间范围内的学时。

2. 禁训日期范围内产生的学时。

3. 超出电子围栏范围的学时。

4. 培训过程中，车载摄像设备定时拍摄并上传照片，如拍摄

时间间隔大于 15 分钟且连续 2 张以上（含）照片缺失的学时。

5. 学员有效分钟学时每天累计超过 4 学时的部分。

（四）异常情况处理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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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实际已开展训练，因计时设备或系统异常造成个别学员应

计学时未记录上传的，由驾培机构及时联系计时厂商并提供相关

材料，计时厂商核实无误的，在 1 个工作日内对应计学时进行数

据维护，并将相关资料（附件 1）上传监管平台，资料保留三年

备查。各区管理部门应对补传学时情况进行监督。

2.因突发情况，造成大批（10 名及以上）学员应计学时未

记录上传的，由驾培机构于 1 个工作日内向所在区管理部门提出

申请（附件 2、3）并附有关材料。经核实确需补学时的，由区

管理部门于接到驾培机构申请 2 个工作日内通知计时厂商，计时

厂商接到通知后 1 个工作日内进行数据维护，并将相关材料（附

件 2、3）上传监管平台，资料保存三年备查。

3.计时厂商应建立异常数据日常处理和节假日服务应急预

案，明确处理流程，确保计时培训学时数据及时、准确、稳定上

传监管平台。监管平台运维单位应完善事后检查自动记录功能，

确保异常学时数据及时准确记录。

四、监督管理

（一）驾培机构要严格按照本规则要求，规范完成计时培训，

确保培训质量。

（二）各区管理部门要对驾培机构计时培训情况进行监督检

查，发现问题及时纠正，对违法行为依法予以查处。

五、本规则自印发之日起实行。《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关于印

发北京市小型汽车学时管理规则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京交驾培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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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2020〕9 号）同时废止。

附件：1.个别学员学时维护明细表

2.批量学员学时维护申请单

3.批量学员学时维护明细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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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个别学员学时维护明细表

计时厂商： （加盖公章）

序

号

驾培

机构

学员

姓名

证件

号码

车牌

号

教练

姓名

训练

类型

培训

日期

时段

范围

维护

人员

维护

时间

维护

原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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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批量学员学时维护申请单

区属 驾培机构

申请人

姓名
联系方式

培训情

况

培训日期 年 月 日

计时方式 车载计时终端 触摸屏 其他

申请原

因

设备问题 程序问题 操作问题

其他情况：

附：（仅填名称、材料后附）

附 1.批量学员学时维护明细表

附 2.其他材料

驾培机构（公章）：

申请日期： 年 月 日

各区行

业管理

部门意

见 审核人签字：（公章）

审核日期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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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批量学员学时维护明细表

序

号
驾培机构

学员

姓名
证件号码

训练

类型
车牌号

教练

姓名
培训日期 时段范围


